
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公司

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公司”）

之独立董事，特对公司 2020 年 12 月 15 日八届十四次董事会议所议

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关于解聘公司总经理 

根据公司发展需要，经公司董事会决议，丁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

总经理，披露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。公司董事会已及时开展新任公司

总经理的聘任工作，丁杰先生离职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

行。 

2、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

经审阅拟聘任公司总经理殷喜德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，我

们认为其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中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，

任职资格合法。经我们了解，殷喜德先生的教育背景、工作经历和身

体状况能够胜任其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。公司董事会提名、聘任程序

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。我们一致

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殷喜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 戴大双、刘继伟、王岩 

2020年 12 月 15 日 


